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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已設置 LINE@行動官網及臉書粉絲專頁，可透過行動裝置

同步接收最新會計、稅務、公司法等訊息。 

 德光官網 https://www.tktcpa.com.tw 

 歡迎使用諮詢 email: cpa@tktcpa.com.tw 或德光 LINE@一對一諮詢。 

 請以下列之一連結方式加入，也歡迎轉寄好友分享： 

            https://line.me/R/ti/p/%40fmi8206j 

 

 

《內地稅新頒函釋》 

1. 
納稅義務人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難申請分期繳納者，罰鍰部分不予加計利

息。 
https://reurl.cc/qDmR2D 

2. 個人捐贈屍體器官移植喪葬費補助標準受領喪葬費屬政府贈與免納所得稅。 
https://reurl.cc/5goxAV 

《官方稅務新聞》 

3. 呆帳損失比率得以前 3年依法得列報實際發生呆帳比率平均數估列 
https://reurl.cc/EK2lO1 

4. 
帳簿憑證滅失 核定所得有條件 

https://reurl.cc/EK20nn 

5. 
108年地價稅適用特別稅率或減免規定者，應在 9月 23日前提出申請 

https://reurl.cc/zybaWk 

6. 
提高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免稅門檻為新臺幣 5,000元 

https://reurl.cc/zybaMk 

《報章稅務新聞》 

1. 
器官移植補貼 免納遺產稅 
https://reurl.cc/oD9Ezq 

2. 
房屋交易課稅 留意三型態 
https://reurl.cc/M7ZK7k 

德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 2 段 172 號 11 樓 

TEL︰2516-7989    FAX︰2506-6189 

日期︰108.09.19 

 

 

 

 

 

 

 

 

 

 

 

5 

  德光電子報 
〈稅務、會計及公司法令〉 
  

  T. K. TSAI & CO., C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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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影票含飲食 須開發票 
https://reurl.cc/pDmeD8 

4. 
設定發票獎金自動匯入帳戶 本期系統自動幫省 800元稅金 
https://reurl.cc/9zZmEV 

5. 
領到貨物稅退稅 國稅局：企業要報稅個人則免 
https://reurl.cc/ObXKqX 

6. 
欠稅分期繳 罰鍰免利息 
https://reurl.cc/Va3bXn 

 

1. 納稅義務人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難申請分期繳納者，罰鍰部分不予加計利

息。 

【財政部 108.09.16台財稅字第 10804608700號令】 

法律依據： 

無 

關係法令: 

無 

日期文號: 

財政部 108.09.16台財稅字第 10804608700號令 

摘要： 

納稅義務人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難申請分期繳納者，罰鍰部分不予加計利息。 

說明: 

一、納稅義務人因客觀事實發生財務困難，不能於繳納期間內一次繳清營利事業

所得稅或綜合所得稅之罰鍰，經稅捐稽徵機關比照本部 98年 6月 18日台財

稅字第 09804545380號函准予分期繳納案件，不予加計利息。 

二、本令發布日前，尚未徵起之罰鍰利息，適用本令規定。 

 

2. 個人捐贈屍體器官移植喪葬費補助標準受領喪葬費屬政府贈與免納所得稅。 

【財政部 108.09.17台財稅字第 10804621290號令】 

法律依據： 

1. 所得稅法第四條 

關係法令: 

無 

日期文號: 

財政部 108.09.17台財稅字第 10804621290號令 

摘要： 

個人捐贈屍體器官移植喪葬費補助標準受領喪葬費屬政府贈與免納所得稅。 

說明: 

https://reurl.cc/pDmeD8
https://reurl.cc/9zZmEV
https://reurl.cc/ObXKqX
https://reurl.cc/Va3bX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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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衛生福利部依「捐贈屍體器官移植喪葬費補助標準」對死後捐贈者之親屬補

助喪葬費，核屬政府贈與，依所得稅法第 4條第 1項第 17款規定，免納所

得稅。 

二、廢止本部 92年 8月 5日台財稅字第 0920044804號書函。 

 

3. 呆帳損失比率得以前 3年依法得列報實際發生呆帳比率平均數估列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2019/09/18】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 49條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

準則第 94條規定，備抵呆帳餘額，最高不得超過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餘額之 1%；

其為金融業者，應就其債權餘額按上述限度估列之。營利事業依法得列報實際發

生呆帳之比率超過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餘額 1%者，得在其以前 3個年度依法得列

報實際發生呆帳之比率平均數限度內估列之。 

該局進一步說明，應收帳款、應收票據原須俟確實無法收取時，方得列報呆

帳損失，惟考量收入與成本費用配合原則，於呆帳未實際發生前，得先行估列備

抵呆帳，以供實際發生呆帳時沖抵，提列備抵呆帳年度即可就提列金額先行列報

為呆帳損失。而備抵呆帳餘額係以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餘額 1%限度內酌量估列為

原則，但為求客觀及配合實際發生呆帳情形，實際發生呆帳率偏高之營利事業，

可選擇按以前 3 個年度依法得列報實際發生呆帳之比率平均數限度內，估列備抵

呆帳。至所稱「依法得列報實際發生呆帳之比率」，係指「經核定」實際沖銷呆帳

合計數占各該年度未減除呆帳前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餘額合計數之比率，其有未

經核定者，得暫以自行申報數估列，俟稽徵機關核定時，再依上揭比率調整之。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 106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其 103至 105

年度期末應收帳款及應收票據餘額分別為 5,000萬元、3,000萬元及 2,000萬元，

103 至 105 年度申報實際沖銷呆帳分別為 80 萬元、60 萬元及 40 萬元，經核定實

際沖銷呆帳數分別為 72萬元、45萬元及 38萬元；該公司以前 3個年度實際發生

呆帳之比率 1.8%〔（80 萬元+60 萬元+40 萬元）÷（5,000 萬元+3,000 萬元+2,000

萬元）〕估列備抵呆帳限額，計算申報 106年度備抵呆帳提列金額，惟前揭比率依

核定數計算，應為 1.55%〔（72萬元+45萬元+38萬元）÷（5,000萬元+3,000萬元

+2,000萬元）〕，爰調整減少 106年度備抵呆帳提列金額。 

該局籲請營利事業於辦理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注意稅法相關

規定，以免因申報錯誤而遭調整補稅。 

（聯絡人：審查一科林審核員；電話 2311-3711分機 1210） 
 

4. 帳簿憑證滅失 核定所得有條件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2019/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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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若因遭受不可抗力之災害，致帳簿憑證滅

失，應於事實發生後之次日起 30日內，檢具清單及證明文件，報請稽徵機關派員

勘查或提出確實證據證明其損失，經查明屬實者，得依前 3 年度核定純益率之平

均數，核定滅失憑證所屬期間的所得額，未符合規定者則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 

該局說明，營利事業設置的帳簿及會計憑證，依規定應至少分別保存 10年及

5 年。惟帳簿如果因為有不可抗力的災害導致滅失者，若為當年度使用之帳簿，

得報經稽徵機關核准另行設置新帳，依據原始憑證重行記載，依法查帳核定。至

於當年度關係所得額之全部或一部之原始憑證滅失者，稽徵機關得依該事業前 3

個年度經稽徵機關核定純益率之平均數核定滅失期間之所得;但申報之純益率若

尚未經稽徵機關核定，則得以申報數為準，待稽徵機關核定時，再按核定數調整

之。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 105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經稽徵機關發函通知提示

帳證供核，逾期未提示，稽徵機關即依所得稅法第 83 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81 條

規定，按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甲公司不服，申請復查，主張因前負責人

蓄意佔有帳簿憑證，已向法院上訴中，應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 11條第 2

項，按前 3 個年度核定純益率之平均數核定其所得額，惟查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

準則所稱不可抗力之災害係指因遭受如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 10條之 1第 1項規定

之地震、風災、水災、旱災、蟲災、火災及戰禍等，以致滅失者，方可適用，甲

公司主張無法提示之理由為帳證遭前負責人惡意佔有，非前揭法條規定可適用之

範圍，尚難援引，爰復查予以駁回。 

該局呼籲，營利事業依規定應保存帳簿憑證，俾供稽徵機關查核，若有因不

可抗力的災害以致滅失者，則應於規定期間內向主管稽徵機關報請派員勘查或提

示確實證據證明其損失，否則將依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所得額，為維護

自身權益，請多加注意。 

（聯絡人：法務一科林審核員；電話 2311-3711分機 1818） 
 

5. 108年地價稅適用特別稅率或減免規定者，應在 9月 23日前提出申請 

【財政部賦稅署-2019/09/18】 

財政部賦稅署表示，今（108）年地價稅將於 11 月 1 日開徵，符合土地稅法

第 17 條及第 18 條規定得適用特別稅率（例如：自用住宅用地、工業用地等）或

符合土地稅減免規則第 7條至第 17條規定得申請減免地價稅者（例如：騎樓走廊

用地等），土地所有權人或典權人應依上開稅法第 41條及上開規則第 24條規定，

於地價稅開徵 40日前(即 9月 22日，今年因適逢假日順延至 9月 23日)提出申請，

始得於今年起適用，逾期申請者，將從明(109)年開始適用特別稅率或減免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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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該署特別提醒納稅義務人務必把握期限，在 9月 23日前提出申請，以維護自

身權益。 

該署說明，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法應課徵田賦(目前停徵)者外，都應課

徵地價稅；納稅義務基準日（今年 8月 31日）土地登記簿上記載之土地所有權人

或典權人，即負有繳納今年地價稅之義務。今年地價稅係以納稅義務人在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 107 年重新規定地價後之公告地價計算徵收，基本稅率為 10‰；

如納稅義務人在同一直轄市、縣（市）擁有之土地地價總額超過該直轄市、縣(市)

累進起點地價者，則依超過累進起點地價之倍數按累進稅率課徵。 

該署指出，已依規定申請並經核准適用特別稅率或減免地價稅者，如其適用

特別稅率或減免之原因未變更者，免重新申請，但如其適用特別稅率或減免之原

因、事實已消滅 (例如原已核准自用住宅用地後全戶戶籍遷出、土地信託、夫妻

贈與等)，納稅義務人應即向土地坐落之地方稅稽徵機關申報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

或恢復徵稅；如未申報而有逃漏稅或減少應納稅額者，依土地稅法第 54條第 1項

第 1款規定，除追補應納稅額外，並將處以短匿稅額 3倍以下之罰鍰。 

新聞稿聯絡人：洪科長妙姃 

聯絡電話：02-23228145 

 
6. 提高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免稅門檻為新臺幣 5,000元 

【財政部賦稅署-2019/09/18】 

財政部表示，自今(108)年 12月 1日起，政府舉辦之獎券(含公益彩券、運

動彩券及統一發票)中獎獎金免予扣繳門檻(即免稅門檻)，由新臺幣(下同)2,000

元提高為 5,000元。 

財政部說明，為進一步簡化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扣繳作業，鼓勵民眾購

買政府舉辦之獎券投注公益及於消費時索取統一發票，該部乃研議修正各類所得

扣繳率標準，提高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免稅門檻，經行政院今年 9月 6日核

定，將於同年月 20日發布，配合相關業者系統修正時程、法規作業期間及宣導

作業等需要，本次免稅門檻之調高，訂於今年 12月 1日起施行，亦即政府獎券

中獎人於今年 12月 1日以後兑領之獎金，得適用新免稅門檻 5,000元之規定。 

財政部進一步說明，以今年 7-8月期之統一發票中獎獎金為例，其領獎期間

自今年 10月 6日至 109年 1月 6日止，中獎人於今年 12月 1日至 109年 1月 6

日間兌領獎金，中獎金額為 4,000元者(即兌中四獎)，即可適用新制免扣繳稅款，

省下 800元稅款(中獎獎金 4,000元×扣繳率 20%)。該部提醒中獎民眾注意政府獎

券中獎獎金課稅新規定，配合調整兌領獎金期程規劃，享受中獎獎金小確幸。 

新聞稿聯絡人：吳科長秀琳 

聯絡電話：2322-8423 

 


